
 

 

臺北市泉源實驗國民小學校園場地借用收費標準表 
 

場地類別 

收費標準 （新臺幣） 

以2小時為一收費單位 保證金 備    註 

場租費用 空調費用 

操場 場租:550元 無 10000元 

一、各項收費（場租費、

空調費），係以單位時段

為收費單位。使用未滿一

單位，仍以一單位計算；

當日連續使用時，從第二

時段起，以一小時為收費

單位。但未滿一小時仍以

一小時計算。 
 

二、冷氣空調使用費每冷

凍噸12元/時。 

三、本校保證金室內場地

收取5000元，室外場地收

取10000元。 

四、身心障礙團體借用，

得予以減收場租，但仍應

收取電費與使用空調之費

用。 

禮堂 場租:800元 空調:180元 5000元 

教室 場租:220元 空調:100元 5000元 

 


